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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建床条件的太原市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人（以下简称参保人）所产生的家庭病
床医疗服务费用按照山西省公立医疗机构
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进行收费，符合政策范围
内的医疗费用纳入医保统筹基金支付范围。

参保人按照本办法规定申请建床，提
供家庭病床服务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以
下简称家庭病床定点机构）确定予以建床
的，应当在核实参保人的参保缴费状态后，
将相关核实情况告知参保人。

建床期间发生的符合医保政策范围内
的医疗费用，由医保统筹基金按规定支
付。家庭病床医保统筹基金支付纳入参保
患者全年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住院最高支
付限额管理。

家庭病床不设起付线，个人自付比例
参照同级别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政策执行。
医保统筹基金按项目支付参保患者家庭病
床服务医疗费用，每月最高支付限额 1500
元（按符合医保规定支付的家庭病床巡诊
费按每周不超过 2次计），设床不足一个月
的，按 50元/床日限额结算。

建床期间，参保人不能同时享受除家
庭病床外的其他住院类医保统筹基金支付
待遇。

市医保经办机构制定太原市家庭病床
服务医保结算规定，做好与家庭病床机构
的结算和清算工作。家庭病床服务费用纳
入相应定点医疗机构总额控制管理。

市医疗保障部门对建床患者进行核查
时，家庭病床定点机构及参保人或其法定
监护人应当予以配合。参保人存在弄虚作
假等违规情况的，市医疗保障部门有权终
止其医疗保险家庭病床待遇，相关医疗费
用不予支付或者追回，并根据有关规定作
出相应处理。

我市将依托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和山西
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建立家庭病床保障支
持信息系统，逐步将家庭病床服务信息纳
入统一监管，优化服务流程，实现服务行为
全程监管。 记者 何宝国

家庭病床服务，是指医疗机
构在患者居住场所建立家庭病床
（以下简称建床），为适宜居家诊
疗、康复、护理的患者提供的居家
医疗服务。

家庭病床服务对象为诊断明
确、病情稳定，且同时符合基本条
件和参考条件之一的患者。

基本条件为，因病卧床或身
体衰弱的行动不便、失能患者，需
要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诊疗、
康复和护理服务。

参考条件包括：恶性肿瘤晚期；神经
系统疾病（如脑卒中、脑外伤后、严重颅
内感染后等）致行动能力全部或部分丧
失，病情稳定需继续康复治疗；骨折后牵
引或者固定；糖尿病足患者，糖尿病或其
他疾病合并肢端坏疽；长期卧床并发呼吸、泌
尿、消化等系统感染或褥疮；气管插管或鼻饲，
需定期进行治疗护理；长期留置导尿管的重度
尿路梗阻性疾病；需要长期吸氧或者使用无创
呼吸机的严重慢性肺部疾病（含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反复气胸等）；帕金森综合征需连续治
疗；安宁疗护；市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规
定的其他情形。

居民申请家庭病床服务，需按程序办理。
居民就近向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提出申请，

填写家庭病床申请表，并提供就诊记录、住院
小结、相关辅助检查及影像报告、用药清单等
病历资料。

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收到居民建床申请后，
在 5个工作日内对患者进行建床评估。确定
建床的，家庭病床服务机构应当与患者签订家
庭病床服务协议；患者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应当与患者近亲属或直系
亲属授权委托人签订。家庭病床服务协议应
当明确医患双方权利义务、服务内容和要求、
责任医师和护士、患者的紧急联系人等内容。

家庭病床服务的建床周期原则上不得超
过 90日，超过建床周期需要继续提供家庭病
床服务的，应按规定重新办理。

建床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指定一名紧急联
系人，紧急联系人应当保持通信畅通，随时联
系。生活不能自理或者没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的患者，在医务人员提供家庭病床服务期
间，应有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患者近亲属或
者经其近亲属书面授权的看护人员照料、陪
同患者。

建床期间，患者的居住场所应当保持安
静、光线明亮、通风良好，房间、桌面、病床、床
单被褥和患者衣服应当保持清洁。需要进行
注射、换药等治疗的患者，其居住场所应当在
责任医师和护士的指导下做好隔离与防护，严
防感染。

开展家庭病床服务的医疗机构应当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原则上由一级、二级
医院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鼓励三级
医院和家庭医生参与；具有与所开展居家
医疗服务相应的诊疗科目，制订家庭病床
管理制度和操作规范，建立家庭病床质量
控制制度，组建由医师、护士、康复技师等
专业人员组成的家庭病床服务团队，建床
数量应与其配备的家庭病床服务团队数
量及其管理、服务能力相适应，确保家庭
病床服务的安全和质量；已登记家庭病
床、巡诊等服务方式。

家庭病床服务内容主要包括适宜居家
提供的诊疗服务、医疗护理、康复治疗、药
学服务、安宁疗护、中医服务等医疗服务。

责任医师和护士应当在建床 24小时
内完成对患者的首次访视，首次访视应当
详细询问患者的病情，进行生命体征和其
他必要检查，并根据诊断情况为患者制订
健康管理计划。

医疗机构可以根据患者病情，配置家
庭病床服务出诊箱，内置针剂、药品、消毒
液、纱块、棉垫、棉签、体温计、听诊器、血
压计，并可根据患者病情需要，个性化地
配置血糖仪、心电图机、血氧饱和度检测
仪、中频治疗仪、神灯治疗仪、气垫床等其
他医疗装备。开展远程访视服务的家庭
病床还应当配置相关智能设施设备。各
种器材应符合 GB15980、GB15981 要求，
保证处于良好状态。

责任医师或者护士应当根据健康管
理计划定期开展家庭访视。家庭访视至
少每周一次，患者病情需要或者出现病情
变化时，可以增加家庭访视次数。责任医
师或者护士可以运用智能医疗健康装备，
通过远程诊疗、远程健康指导等方式，对
患者进行家庭访视。

患者出现病情变化或者治疗方案需
要调整时，责任医师可以请上级医师查床
或者专科医师会诊，上级医生或者专科医
师应当在 3日内完成查床或者会诊。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家
庭病床服务机构应当为建
床患者办理撤床手续，填写
撤床记录单，记录撤床理由
等内容，并经患者或其近亲
属、看护人员签字确认。

经治疗患者疾病得到
治愈；经治疗及康复后患者
病情稳定或者好转，可以停
止或者间歇治疗；病情发生
变化，需前往医院诊治；患
者死亡；患者要求停止治疗
或者撤床；建床周期期满结
束的。

特殊人群可申请家庭病床

哪些患者可以在家建床

如何申请家庭病床服务

医疗机构提供什么服务

哪些情况办理撤床手续

医疗服务费用如何支付

什么样的患者可以建立家
庭病床，怎样办理相关手续，费
用如何支付……为满足特殊人
群的医疗服务需求，规范和完
善家庭病床服务，有关部门结
合我市实际，制定《家庭病床服
务管理办法》，近日在市政府网
站发布。

居家诊疗、康复、护理更专业


